
壹、案情簡介（本案內容已經過改編） 

個案為36歲男性，自幼患有重度智能障礙，缺乏自我照顧能力。父母與兄姊皆

同為身心障礙者，數年前已陸續過世。個案居住在一所私立教養院，由新竹市社會

局安置與照顧，生活起居皆仰賴院方與社會資源支持。 

近日，個案因反覆嘔吐被送至某地區醫院。檢查發現他的腸胃出口處有阻塞，

醫師懷疑可能是腫瘤所致。由於需要進行全身麻醉的胃鏡檢查，他被轉送至本院接

受進一步治療。住院期間，醫療團隊發現個案同時有癲癇病史，且在住院過程中曾

出現癲癇發作。醫師因此擔憂，若日後再度發作導致呼吸衰竭，是否應為他插管急

救？另一方面，若胃鏡切片結果證實為惡性腫瘤，是否應積極進行手術或化療，抑

或採取安寧緩和治療？ 

醫療團隊與新竹市社會局的社工討論，卻遇到難題。社工說明，他們僅被授權

代為簽署同意書，但無法代表個案做出關於「是否急救」或「是否接受重大手術」

的醫療決策。這讓醫療團隊面臨兩難，個案因重度智能障礙無法表達意願，也沒有

直系親屬或監護人能替他決策，社會局僅能協助簽署文件卻無權選擇治療方向。面

對可能需要插管急救、手術或化療等重大醫療處置，團隊一時難以判斷究竟應如何

處理，才能既保障個案的權益，又不失醫療倫理的考量。 

貳、倫理法律問題諮詢 

一、 在病人無法表達意願、又無家屬或法定代理人的情況下，重大醫療決策應由誰

合法且適當地作出？ 

二、 社會局僅能代簽文件，是否具有決定急救或手術治療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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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倫理照會意見（林世媛委員、詹仁輝委員回覆） 

一、 本案病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新竹市政府依法擔任監護人。依《民法》第1098

條第一項規定，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因此市府得

依法代理其醫療同意。 

二、 病人此次全身麻醉胃鏡檢查之同意書，由院方社工寄送市府社工，再由市府完

成簽陳程序後返院簽署。惟市府社工並非醫療專業決策者，無法即時回覆治療

與急救等臨床問題，僅能依程序完成簽署。建議醫療團隊召開病情說明會，邀

請市府社工及熟悉個案之機構人員（如社工或護理師）共同討論，形成共識後

再完成簽署，以兼顧法律程序與臨床決策合理性。 

三、 若病人無最近親屬、或家屬拒絕出面，且未受監護宣告又非末期情況，遇到重

大醫療決策（如手術、侵入性處置）時，醫院可請社工通報社會局，評估是否

申請監護宣告，為病人選定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以保障其後續所有的醫療

決策權益。另一方面應召開跨專業團隊會議，由臨床倫理委員會、社工師及主

治醫師共同討論，評估醫療行為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並將決策過程完整記錄，

以取代家屬的同意。換言之，當病人無家屬可代理時，代理決策者應限縮為與

病人無利害衝突、且與病人生活密切相關者，方能合法代理病人決策。 

四、 若病人進入末期，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規定，末期病人未簽署意願

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應由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無最近

親屬者，則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由主治醫師依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

替，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

意思表示相反 。 

 

肆、後續追蹤 

個案經藥物治療後，因十二指腸潰瘍導致腸道出口狹窄狀況已有改善，能由口

進食流質，並順利出院，持續門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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